
信用修复承诺书材料一：
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：
[bookmark: _Hlk46828603]我单位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码：91110114801184540U，法定代表人姓名：赵月强，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后四位：（身份证）/（2213），于2021年1月8日，被北京市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处以行政处罚，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京建法罚(昌建)字﹝2020﹞第640097号，现我单位申请对该条行政处罚信息进行信用修复，我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 
一、已按照行政处罚决定机关规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，及时修正违法行为、履行处罚决定书项下相关义务； 
二、所提供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；
三、在信用修复完成后，继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依法守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；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若违背上述承诺内容，自愿接受相关行政处罚信息按最长公示期向社会公示，自愿接受有关违背承诺情况通报和公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五、同意将承诺和践诺信息作为我单位信用记录由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归集并合规应用。
 
单位名称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2021年4月8日
